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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教育局

关于印发《南昌市教育局创建国家食品安全

示范城市评价验收督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

教体办,各局属学校、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

教育学校：

为全力推进我市迎接食安城创建国家评价验收工作，确

保顺利通过国家评价验收，现将《南昌市教育局创建国家食

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验收督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研究，抓紧落实到位。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3 年 2 月 27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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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市教育局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
城市评价验收督查工作方案

为扎实高效推进我市迎接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

验收工作，根据《南昌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验

收督查工作方案》（洪食安创办字〔2023〕2 号）有关要求，

结合当前任务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

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

思想，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关于食品安全工

作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的“牛

鼻子”作用，落实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强化落实食品安全党

政同责，完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，提高食品安全治理能力，

动员社会广泛参与，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，

以优异成绩通过创建验收，获评“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”

称号。

二、任务分工

（一）领导访谈

1.准备访谈材料。访谈内容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

食品安全的重大决策部署的情况；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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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》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

品安全责任制规定》落实情况；建立健全分层分级精准防控

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情况；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情况

等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教育局、市教育评估监测和技术推广中

心服务中心）

2.开展访谈。对创建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做延伸访谈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教育局）

（二）示范引领项目

做好教育系统示范引领项目，接受评价组开展的质询工

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教育评估监测和技术推广中心服务中心）

（三）现场检查

1.规范指导现场检查样本点。严格按照《关于印发<南

昌市规范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现场检查样本点工作方案>的通

知》（洪食安办字〔2023〕2 号）要求。

（1）市教育局将组织人员对明查点位进行督查；县区

教体局按属地管理原则对辖区内明查点位进行自查，对检查

出的问题要求被检查学校进行整改，并形成整改报告，报同

级教育行政部门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开发区

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体办,各局属学校、省属

事业单位办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）

（2）在市教育局、各县区教体局形成的整改报告基础

上，开展第二轮督查并进行抽查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

教体局、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体办,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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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属学校、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）

（四）加强宣传

制作《开学第二课》，通过小手拉大手，营造全社会知

晓、支持、参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良好氛围。（局

宣教科、市教育评估监测和技术推广中心服务中心）

三、督查检查时间

自 2023 年 2 月 27 日至国家评价验收结束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各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开发

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体办,各局属学校、省

属事业单位办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要切实增强工作

主动性，站在讲政治、顾大局的角度，充分认识到开展迎接

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价验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进

一步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全市工作部署上来。
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各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开发

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体办,各局属学校、省

属事业单位办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要切实履行职

责，抓好分管领域创城工作任务的对标达标，各县区教育主

管部门要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坚决做到守土有责、创建

有为、当好主力，守好自己“一亩三分地”。要强化督查问

责，严格秉持“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丢分、谁受责”原则，

全程跟进督查，确保工作落实。

（三）精心组织，确保实效。各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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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体办,各局属学校、省

属事业单位办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要直面困难问

题，勇于开拓创新，定标准、定进度、定时限，层层分解任

务，层层传导压力，狠抓工作落实。要强化分工协作，切实

形成上下一心、条块结合、各方参与、齐抓共管的格局，务

求工作实效。

（四）加大保障，全力攻坚。各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开发

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体办,各局属学校、省

属事业单位办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要在条件允许的

情况下，全力做好财力、物力、人力的支持配合，有效保障

现场检查样本点位摸排整改等工作的组织实施，全力配合市

食安城创建办工作安排，做好迎评各项工作。

（五）强化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县（区）教体局、开发

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、湾里管理局教体办,各局属学校、省

属事业单位办学校、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要动员各方力

量，集中发声、持续发声，全覆盖、深层次开展宣传工作，

营造全社会知晓、支持、参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

良好氛围。


